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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判决书及各省份省委机关报等文本数据，构建了多个衡量地区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的指标，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对中国利用外资流量和结构的影

响。 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能有效促进外资流入，对服务业外资、技
术密集型外资的正面影响更大，且金融危机后这一促进效应趋于增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将增加制造业外资企业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倾向，但服务业外资企业的独资倾向更加

明显；欧美以及母国知识产权制度更完善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知识产权执法更加严格

的目的地投资。 本文为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更好融入新

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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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总规模自 ２０１０ 年起位列世界第一，国际分工

地位持续攀升。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 近年来，国际投资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引资竞争激烈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在制造业

发展中，不仅要应对发达国家“高端回流”问题，还面临着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挑战，中国利用

外资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 即使如此，中国仍然是全球 ＦＤＩ 吸引力排名前列的国家，商务部 ２０２０ 年统

计数据显示，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近年来高技术产

业 ＦＤＩ 年均增长 ２３ ９％，占中国吸收外资比重已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２％提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７ ７％。①

然而，随着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在贸易投资中占比增加，东道国制度环境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重

要性有所提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创新发展、吸引外资可持续流入的重要

一环。 ２０１９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纳入当年立法计划，将
其作为统领外商在华投资的基础性法律，取代现行的“外资三法”。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商投资法》提出，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

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期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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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提出，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持续强化知识产权执法，推动建

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平等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

企业的知识产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
进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 其中，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需要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因为我国

在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引进外资以及对外投资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都在不断提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重要作用。 这些举措都体现了

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然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

是否促进了外资流量的增加和外资结构的优化，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研究外资流入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总流量等宏观角度分析，否则无法区分中国不同地区的差

异化特征与外资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也难以区分地区特征对外资行业结构、进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化影响。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制度比较优势的形成，由此强化了

吸引外资企业进入的区位优势。 而且，不同技术含量、组织形式的外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性不

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竞争者的侵权成本、减少技术溢出、保障外资企业的垄断

利益，对一国外资的行业结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基于外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

中国省级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外资流通以及外资结构的影响，运用更全面的知识产

权水平测度方法，旨在探究地方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是否有利于促进 ＦＤＩ 流入和优化利用外资

结构。 这一研究对在中国对外开放新形势下通过引资转型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丰富了中国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指标的

测度方法，采用司法案件判决书的文本数据、党报和专利密集度，从不同角度全面考察了中国地方

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水平。 第二，不同于基于 ＦＤＩ 总量数据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本文

利用更全面的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名录中的微观企业数据，重点考察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流入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外资来源地特征的反作用机制，从而为中国各地区利用外

资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国际投资环境更加宽松，各国都通过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完善基础

设施、实施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外资，在这些传统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知识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外资

区位选择的重要条件（陈继勇和雷欣，２００９） ［１］。 中国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优势正逐渐从劳动力成

本、地理环境优势转向知识和技术优势，更加依赖于制度的比较优势。 其中，制度优势在动态中相

对稳定、不易被模仿复制，影响更加深远，高技术、高附加值外资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１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知识产权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作为地区制度优势的一种，关系

到外资企业知识外溢速度的快慢以及垄断利润的获取。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日趋活跃和各国对创

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关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 ＦＤＩ 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８） ［２］ 的国

际生产折衷理论表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三个因

素。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易被复制和盗用的特征，在制度保障缺失、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或

地区，企业面临着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为维护知识产权所需投入的诉讼成本也更高；而在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投入大量成本形成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一定时

期内的专属权力保障了企业利益。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跨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能
够从中获取合理回报，因此一定程度上会促使 ＦＤＩ 增加，但知识产权保护过高会降低企业内部化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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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会造成 ＦＤＩ 的减少。 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学术界普遍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吸引 ＦＤＩ 流入。 杨全发和韩樱（２００６） ［３］ 认为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减少了保护专利所需的成本，增加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 ＦＤＩ
的流入量，而且可以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 Ｔｉｔｕｓ 和 Ｈｏｎｇ（２０１０） ［４］的研究也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的提升会降低东道国企业的模仿速度，促使外资企业扩大在东道国的生产规模。 Ｔａｎａｋａ 和

Ｉｗａｉｓａｋｏ（２０１４） ［５］分析了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技术转移过程，证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创

新和外资流入。 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东道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一定会促进 ＦＤＩ 流入。
Ｅｔｈｉｅｒ 和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９６） ［６］研究发现，当一国初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加强保护会减少外资

流入，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使得模仿成本增加，承接生产转移的能力下降，由
此产生的资源浪费和模仿负刺激效应都会减少 ＦＤ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适度的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至关重要（Ｇｌａｓｓ 和 Ｓａｇｇｉ，２００４） ［７］。
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通常是基于国家层面进行的，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和执法上

都存在很大差异，实际研究中难以区分二者的影响水平。 Ｄｕ 等（２０１０） ［８］从地方政府的动机出发，
认为中国不同地区都试图以各种方式吸引 ＦＤＩ，包括提供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各种优化营商环

境的措施，提高制度（法治、产权保护、政府干预等）质量，以调整有利于外资进入的相对吸引力，但
由于不同地方政府的协调能力、腐败程度、人员培训以及法律执行力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存

在很大差异。 Ａｎｇ 等（２０１４） ［９］认为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由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存在和执行共同

决定，即使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和国际条约在中国所有省份都相同，不同地区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时

仍存在显著差异。 近年来大量研究也表明，中国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差异（吴超鹏和

唐菂，２０１６［１０］；Ｂｅｌｋｈｏｄｊａ 等，２０１７［１１］；诸竹君等，２０２０［１２］）。 沈国兵和黄铄珺（２０１９） ［１３］ 测度了中国

不同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证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区追赶效应”和“产业调整效应”，
将促进中国企业引进外资。 基于以往研究可知，中国不同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政府干预

和腐败现象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加当地竞争者的

模仿成本，降低外资企业在投资目的地的专利保护成本和额外的信息获取成本，维护外资企业的垄

断地位。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提高强化了区位优势，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进入。
２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结构的影响

（１）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侵权成本、减少技术溢出，对一国外资的行业结构

产生影响。 从企业角度看，外资企业所持有的技术能够使其在境外市场获取垄断优势，技术水平越

高，垄断优势越大，同时技术泄露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因此对投资目的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依赖

性越强。 从行业角度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不同行业外资、不同技术密集型外资的影响程度不

同：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产品模仿收益较低，而难以模仿的行业产品模仿成本较高，从成本收益的

角度考虑，这两种情形下知识产权被非法利用的可能性较低；对于技术含量较高且易于模仿的产品

和技术，则面临着被竞争者盗用、侵占和非法利用的风险，行业内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技术溢出，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维护创新企业的垄断权，保障企业的垄断利益不受损害。 因此，理论上地区

制度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资产业构成。
不同行业外资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和 Ｓｐａｔｚ，２００４） ［１４］，因行业

技术密集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纺织服装业、电子零部件组装与餐饮业等技术含量低的外资较少

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因此所受影响较小；而医药、化工、软件等高新技术行业的产品容易被复制与

模仿，所以对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敏感（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ｓｋｕｓ，２００１） ［１５］。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显著增

强了对技术密集度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外资的吸引力，而知识产权保护越弱的国家对技术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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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外资的吸引力越小 （王平和田彬彬，２０１１［１６］； Ａｗｏｋｕｓｅ 和 Ｇｕ，２０１５［１７］ ）。 吴超鹏和唐菂

（２０１６） ［１０］认为，当企业处于研发溢出较严重的行业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更大。 沈国兵和黄铄珺（２０１９） ［１３］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中国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外

资持股份额，即具有“产业调整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提高对不同行业 ＦＤＩ 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高技术行业外资

的促进作用更大。
（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通过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方式，对一国外资的组织形式和股权结构产生

影响。 外资企业的进入方式主要包括合资、合作与独资，早期外资多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近年来

却表现出独资化的趋势。 这是因为，早期外资企业不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市场竞争状况，需要通

过合作者处理东道国的相关问题并从中获取经验，而随着在投资经营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技术泄露、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担忧，开始采取独资方式进入，实现在企业内部进行高附加值产品和生产制造技

术的转移。 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降低技术泄露的风险，维系合资关系的稳定性，理论上会促进合

资形式 ＦＤＩ 的流入，推动合法技术转移和中外技术合作的开展。 在中国，由于各地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

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差异，也导致了外资企业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外资企业进入方式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研究结果也存在较大分歧。

Ｌｅａｈｙ 和 Ｎａｇｈａｖｉ（２０１０） ［１８］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发现实施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降低知识泄露

风险，从而会增加外资企业选择合资方式的倾向。 Ｃｈｅｎ（２０１３） ［１９］ 的研究发现，如果东道国拥有强

大的知识产权保护，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合资而不是独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和 Ｓａｇｇｉ（２０１０） ［２０］的研究结论与

此不同，他们发现合资虽然能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但需要同合作伙伴共享资

源和利润，因此拥有先进技术和营销技能的投资者更倾向于独资经营。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 ［２１］ 分析了保

护知识产权对外商投资模式的影响，发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外资企业以合资形式进入的

倾向。 沈国兵和黄铄珺（２０１９） ［１３］分析表明，加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改善了营商环境，降
低了外资企业进入市场的信息成本等额外成本，还增加了竞争者的模仿成本，因而会提高企业实收

资本中的外国资本比例。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降低了技术泄露风险，保障了合资企业中外资的利益，

维护了合资关系的稳定性，因而增加了外资企业选择合资方式的倾向。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各省份①成立的外资企业为样本，涉及微观企业和省份两个层面

的数据。 之所以选择 ２００１ 年以后样本，是因为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规模制定和

修改了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实体权利保护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基本

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中规定的义务。 时至今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兑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所做出的承诺。 在外资来源地的

选择方面，本文剔除了港、澳、台资及部分信息不全的企业样本②。
本文研究对象为 ３４８０９ 家外商投资企业，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公示的外商投资企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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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缺失，在实证检验中未将其纳入。
剔除港、澳、台企业样本的原因在于，很多港、澳、台资的实际资金来源不明，有的是大陆资本为了外资享受税收优惠、土

地优惠等优惠政策而形成的“返程投资”，即“假外资”，也有的是第三国跨国公司根据《内地与香港税收协定》，为了合理避税而进

行的“绕道投资”，因此无论是投资动机还是来源地都隐藏着重要信息，导致实际信息无法判别。



录，数据较为细致全面。 实际分析中对原始微观企业数据做了以下处理：根据企业经营范围识别所

属行业，并将其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对应；对于企业所在地，根据企业的实际

经营地址和邮政编码识别企业所在省份，从而确定被解释变量———企业区位选择虚拟变量；根据企

业类型将外资企业划分为独资、合资、合作等不同的组织形式；根据境外投资者的国籍来确定外资

来源地，并据此剔除来自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样本。 核心解释变量中，用
于构建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数据来自北大法宝的中国司法案例库；用于衡

量省委重视程度的省委机关报①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用于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效果的专利数据以及

其他省级特征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２ 变量构建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指标测度方面，目前国外文献中较为通用的

方法是采用 ＧＰ 指标②来衡量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Ｇｉｎａｒｔｅ 和 Ｐａｒｋ，１９９７） ［２２］。 但这一指标仅

从法律角度衡量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完整性，忽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情况。 尤其是对于

中国而言，尽管国家层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各省份在实际执法方面却存在

着较大差异，因此 ＧＰ 指标在测度中国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对此，
国内很多学者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对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和实际效果的考虑，从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知

识产权保护的地区指标。 本文借鉴吴超鹏和唐菂（２０１６） ［１０］、Ｆａｎ 等（２００３） ［２３］ 的研究，基于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执法体系构建四个衡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指标，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１）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ＩＰＰ）。 使用被侵权方司法判决胜诉率来衡量，即各省份各年份知识

产权侵权案件（合同纠纷和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两类案件）中被侵权方胜诉的案件数占当年法庭做

出判决的总案件数（判决结果为胜诉、败诉、撤诉等各种案件的总和）的比重，比重越高意味着对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的实际打击力度越强。 具体数据处理和构建方法如下：首先，从北大法宝的中国司法案

例库中获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各级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约 １２ ５ 万起判决书，由于胜诉的定义

是法庭要求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支付诉讼费等，本文利用计算机编程技术，根据“停止销售

侵犯”“立即停止使用”“赔偿原告”“向原告……支付”等关键词判断案件是否胜诉，根据“驳回原告的

全部诉讼请求”“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等关键词判断案件是否

败诉，根据“撤诉”“准许……撤回起诉”“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等关键词判断案件是否撤诉，并
不断根据筛选结果更改关键词集，重复筛选，得到绝大多数案件的判决结果，极少数无法判断的结果

则由人工阅读判断，最终得到胜诉率指标。 由于这一指标不仅涉及专利权，还涵盖了商标权、著作权、
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局设计、商业秘密、特许经营、网络域名等多种知识产权形式，不仅体现了各

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体现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这一指标目前已被国内外相关文

献广泛使用，本文主要以该指标衡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并进行实证分析。
（２）司法判决赔偿额均值（ ＩＰＰ２）。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数量虽然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法律法规

执行的情况，但成本高、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构成了长期制约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

实阻碍。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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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的省委机关报为：《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辽宁日报》 《吉林日报》《黑龙

江日报》《解放日报》（上海）、《新华日报》（江苏）、《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福建日报》 《江西日报》 《大众日报》（山东）、《河南日

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南方日报》（广东）、《广西日报》《海南日报》《重庆日报》 《四川日报》 《贵州日报》 《云南日报》《西藏

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
ＧＰ 专利保护指数：Ｇｉｎａｒｔｅ 和 Ｐａｒｋ（１９９７） ［２２］测度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根据专利法从五个不同方面进行知识产权保

护的衡量，总指数的 ０ ～５，其中 ０ 表示没有专利保护，５ 表示最高水平的专利保护。 本文后文在分析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不同来

源地外资的差异化影响时使用 ２０００ 年的指数进行分析。



要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权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

理开支。 对此，本文进一步挖掘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判决书中的信息，提取出侵权赔偿金额，并在地

区层面取平均值，据此构建各地区知识产权侵权方对被侵权方的赔偿额度指标，衡量对侵权行为的

惩罚力度。 一般认为，赔偿损失的额度越高，涉及的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或权属、侵权纠纷越严重，也
意味着地方政府对侵权行为的实际打击力度越大，执法力度越强。

（３）各省份省委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程度（ ＩＰＰ３）。 借鉴吴超鹏和唐菂（２０１６） ［１０］，本文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间各省份在省委机关报上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文章数占当年该报总文章数的比重

来衡量。 每个省份的省委都有一份机关报每日发行，主要用于宣传各省份对中央政策落实的政策

主张，是该省份内重要的舆论宣传力量。 具体数据处理和构建方法如下：首先，根据关键词“知识

产权保护”“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专利保护”“打击专利侵权”“商标保护”“打击商标侵权”确定宣

传知识产权保护的文章；其次，使用中国知网的“报纸”一栏，根据报纸名称和关键字进行搜索，可
以获得相关文章数目。 这一指标体现了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４）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效果（ ＩＰＰ４）。 这一指标由 Ｆａｎ 等（２００３） ［２３］构造，使用各地区专利数与

地区生产总值（ＧＲＰ）的比值来衡量。 一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越严格的地区，企业从事创新活动

申请专利的意愿会更强；反过来，专利申请数量也反映了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水平。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ｇｒｐｐｃ），表示目的地市场规模的大小，用来衡量

影响外资的市场寻求因素，预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为正；（２）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用各省份制造业平均工资来度量，反映了该地的劳动力成本，用来衡量影响外资的效率寻

求因素，一地工资水平越高，意味着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的成本越高，预期将对 ＦＤＩ 流入产生负面

影响；（３）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ｒａ），用道路密度度量，即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建成区面积，交通基础设

施越完善，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成本，有利于吸引 ＦＤＩ 流入；（４）开放度

（ｏｐｅｎ），用进出口总贸易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贸易开放度越高，表明该地更好地融入了全球

分工，对跨国公司有着较强吸引力；（５）人力资本水平（ｈｒ），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较高的人力

资本意味着地区劳动力技能普遍较高，对高技术外资吸引力较强。
由于外资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是前期的影响因素，同时为避免反向因果可能造成的

内生性问题，实际回归中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对货币型变量取其自然对数值。 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报告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符号 含义及构建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ＤＩ 区位选择虚拟变量 １０４４２７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１ ０ １

解释变量

ＩＰＰ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 ４８０ ０ ８０１ ０ ２０８ ０ １

ＩＰＰ２ ｌｎ［司法判决赔偿额均值（元） ＋ １］ ４８０ ８ ６４５ ５ １１９ ０ ２０ ４８６

ＩＰＰ３ 省委重视程度 ４８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１６

ＩＰＰ４ 知识产权保护效果 ４８０ １ ０３１ ０ ８９８ ０ １４５ ５ ４７９

控制变量

ｇｒｐｐｃ ｌ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４８０ １０ ０２０ ０ ８０２ ７ ５３５ １１ ６８０
ｗａｇｅ ｌｎ［平均工资水平（元）］ ４８０ １０ ０９８ ０ ６２３ ８ ８０４ １１ ４８９
ｉｎｆｒａ 基础设施水平 ４８０ １３ ８１０ ４ ２０９ ５ ９７４ ２８ ９９１
ｏｐｅｎ 开放度 ４８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５ １ ０１７
ｈｒ ｌｎ［人力资本水平（年）］ ４８０ ２ １３３ ０ １１７ １ ７９８ ２ ５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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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设定

（１）估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 借鉴 Ｄｕ 等（２０１０） ［８］ 的研究，本文使用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１９７４） ［２４］提出的离散选择模型来考察中国不同地区的特征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此时每个企业都面临着 ３０ 个省份选项。 多项选择模型中，如果解释变量为选择特征变量，那么模

型称为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如果模型中仅包含个体特征变量，那么该模型就退化为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与

其他类型的逻辑回归不同，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各组数据分别计算条件似然函数，个体做出的不同选

择取决于个体的特征和选择的特征。 本文使用此模型分析不同地区属性如何影响该地区被外资企

业选中的可能性。 假设 πｉｊｃｄｔ是 ｃ 国 ｊ 行业的企业 ｉ 于 ｔ 年在地区 ｄ 进行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由地区

的特征属性决定，如下所示：
πｉｊｃｄｔ ＝ α ＋ βＸｄｔ ＋ εｉｊｃｄｔ （１）

　 　 其中，Ｘｄｔ是指地区 ｄ 的各项特征属性，εｉｊｃｄｔ是扰动项。
外资企业通过比较从 ３０ 个不同省份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区位选

择决策。 因此，企业 ｉ 选择 ｄ 省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概率可由最优决策问题给出：
Ｐ ｉｊｃｄｔ ＝ Ｐ（πｉｊｃｄｔ ≥ πｉｊｃｋｔ）　 ∀ ｋ ≠ ｄ　 　 　 　 　 　 　 　 　 　 　

＝ Ｐ（α ＋ βＸｄｔ ＋ εｉｊｃｄｔ ≥ α ＋ βＸｋｔ ＋ εｉｊｃｋｔ）　 ∀ ｋ ≠ ｄ
＝ Ｐ（εｉｊｃｄｔ － εｉｊｃｋｔ ≥ β（Ｘｋｔ － Ｘｄｔ））　 ∀ ｋ ≠ ｄ （２）

　 　 在得到扰动项 εｉｊｃｄｔ的联合密度函数后，可推导出概率的具体表达形式。 假设 εｉｊｃｄｔ服从 Ｉ 型极值

分布，则可将上式写为：

Ｐ ｉｊｃｄｔ ＝ ｅβ·Ｘｄｔ

∑
ｋ∈Ｋ

ｅβ·Ｘｋｔ
（３）

　 　 其中，Ｋ 即每个企业所面临的区位选择集。 据此，本文使用条件 Ｌｏｇｉｔ 方法来估计上述方程。
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ｃｈｏｉｃｅｉｊｃｄｔ ＝ γ０ ＋ γ１ ＩＰＰｄ，ｔ －１ ＋ δＸｄ，ｔ －１ ＋ η ｊ ＋ λｃ ＋ εｉｊｃｄｔ （４）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ｃｈｏｉｃｅｉｊｃｄｔ为虚拟变量，若 ｃ 国 ｊ 行业的企业 ｉ 于 ｔ 年在地区 ｄ 成立一家外资企

业，则取值为 １，否则取 ０。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面临着投资环境不同的 ３０ 个省份，即每个企业都

有 ３０ 个选择。 因此，全样本观测值个数 ＝ 总企业数 （３４８０９） × 地区数 （３０）。 核心解释变量

ＩＰＰｄ，ｔ － １表示 ｄ 省份在 ｔ － １ 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不同角度构

建了四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为避免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各指标都采取滞后一期处理。
Ｘｄ，ｔ － １表示影响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其他关键因素，包括用于衡量市场规模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ｇｒｐｐｃｄ，ｔ － １）、地区工资水平（ｗａｇｅｄ，ｔ － １）、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ｒａｄ，ｔ － １）、开放度（ｏｐｅｎｄ，ｔ － １）、人力资本水

平（ｈｄ，ｔ － １）等。 η ｊ、λｃ 分别为企业所属行业和企业来源地固定效应。
（２）估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进入方式的影响。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外资企业投资

全资子公司或进入合资企业的决策也起着重要作用，而进入方式对于各地区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

政策意义。 本文进一步用中国的实际数据来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保留了原样本中

投资方式为合资、独资的企业，剔除了少量合作、合伙和股份制的企业，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设 ＪＶ∗是外资企业选择合资、独资两种进入方式之间的优势（或利润）差异，显然，ＪＶ∗是不可观测

的，它决定了外资企业选择投资方式时合资相对于独资的吸引力。 由此，构造如下二元结果变量：

ＪＶｉｊｃｄｔ ＝ １，ＪＶ∗ ＞ ０
０，ＪＶ∗ ≤０{ （５）

　 　 其中，ＪＶｉｊｃｄｔ ＝ １ 表示 ｃ 国 ｊ 行业的企业 ｉ 于 ｔ 年在地区 ｄ 成立一家合资企业，ＪＶｉｊｃｄｔ ＝ ０ 则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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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家外资独资企业，据此构造如下回归模型：
ＪＶｉｊｃｄｔ ＝ α０ ＋ α１ ＩＰＰｄ，ｔ －１ ＋ βＸｄ，ｔ －１ ＋ δｉ ＋ μ ｊ ＋ γｃ ＋ ηｄ ＋ λ ｔ ＋ εｉｊｃｄｔ （６）

　 　 其中，ＩＰＰｄ，ｔ － １的系数 α１ 衡量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外资进入方式的影响，若为正，则支

持了 Ｌｅａｈｙ 和 Ｎａｇｈａｖｉ（２０１０） ［１８］的假设，即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增加外资企业选择合资方式

的倾向，反之则不成立。 Ｘｄ，ｔ － １是其他地区—年份层面的控制变量，δｉ 控制了企业所属的产业类别

（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μ ｊ 控制了企业所在的行业门类，γｃ 为企业来源国固定效应，ηｄ、λ ｔ 分别

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四、 实证结果

１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数据显示，四个衡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指标存在较

为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相关系数较小，说明不同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侵权行为打击力

度、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各方面存在差异。 其他控制变量之间也大多是显著

正相关的。
表 ２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ＩＰＰ ＩＰＰ２ ＩＰＰ３ ＩＰＰ４ ｇｒｐｐｃ ｗａｇｅ ｉｎｆｒａ ｏｐｅｎ ｈｒ

ＩＰＰ １

ＩＰＰ２ ０ ０１１ １

ＩＰＰ３ ０ ０３８ ０ １５８∗∗∗ １

ＩＰＰ４ ０ １２２∗ ０ １０８∗ ０ ３０５∗∗∗ １

ｇｒｐｐｃ ０ １８５∗∗∗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２∗∗ ０ ６５５∗∗∗ １

ｗａｇｅ ０ ２１４∗∗∗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２５ ０ ５２６∗∗∗ ０ ８７７∗∗∗ １

ｉｎｆｒａ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２４ ０ ２８４∗∗∗ ０ ３８１∗∗∗ ０ ３０２∗∗∗ １

ｏｐｅｎ ０ ０９５∗ ０ ０６８ ０ ３３３∗∗∗ ０ ５５５∗∗∗ ０ ５９４∗∗∗ ０ ４６０∗∗∗ ０ １７１∗∗∗ １

ｈｒ ０ １７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９５∗ ０ ４９２∗∗∗ ０ ８０１∗∗∗ ０ ６７５∗∗∗ ０ ２９５∗∗∗ ０ ５３８∗∗∗ 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１）基准结果。 表 ３ 显示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传统区位特征影响外资企业区位选

择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ＩＰＰ 的估计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约为 ０ ０３７，表明地区知识产

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强化了区位优势，对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本文

的假设 Ｈ１。
表 ３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２００８ 年以后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Ｐ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８）

ＩＰＰ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０５）

ＩＰＰ３
０ ３３２∗∗∗

（０ ０１５）
０ ５８４∗∗∗

（０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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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全样本 ２００８ 年以后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ＰＰ４
０ ３２１∗∗∗

（０ ０１７）
０ ４３２∗∗∗

（０ ０２３）

ｇｒｐｐｃ
１ ３５３∗∗∗

（０ ０３６）
１ ３１２∗∗∗

（０ ０３６）
１ ２０３∗∗∗

（０ ０３６）
１ １９７∗∗∗

（０ ０３６）
０ ８５０∗∗∗

（０ ０６０）
０ ７３４∗∗∗

（０ ０６０）
０ ５８４∗∗∗

（０ ０６０）
０ ５２０∗∗∗

（０ ０６０）

ｗａｇｅ
－ １ １８４∗∗∗

（０ ０４７）
－ １ １４１∗∗∗

（０ ０４７）
－ ０ ９５０∗∗∗

（０ ０４７）
－ ０ ８０５∗∗∗

（０ ０４７）
０ ３０２∗∗∗

（０ ０８３）
０ ３９４∗∗∗

（０ ０８３）
０ ５３５∗∗∗

（０ ０８３）
０ ９６６∗∗∗

（０ ０８３）

ｉｎｆｒａ
０ ５７５∗∗∗

（０ ０２２）
０ ４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５５３∗∗∗

（０ ０２２）
０ ４７３∗∗∗

（０ ０２３）
１ ５７０∗∗∗

（０ ０４８）
１ ５６０∗∗∗

（０ ０４７）
１ １２９∗∗∗

（０ ０５４）
１ ２２２∗∗∗

（０ ０５５）

ｏｐｅｎ
０ ６７１∗∗∗

（０ ０１４）
０ ５９４∗∗∗

（０ ０１４）
０ ５７９∗∗∗

（０ ０１５）
０ ４６８∗∗∗

（０ ０１７）
０ ８４６∗∗∗

（０ ０２０）
０ ８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６５７∗∗∗

（０ ０２１）
０ ５１１∗∗∗

（０ ０２６）

ｈｒ
０ ６７８∗∗∗

（０ ０２０）
０ ７４５∗∗∗

（０ ０２０）
０ ６９３∗∗∗

（０ ０２０）
０ ８０７∗∗∗

（０ ０２１）
０ ６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５７５∗∗∗

（０ ０２６）
０ ６９６∗∗∗

（０ ０２６）
０ ８８０∗∗∗

（０ ０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固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４４２７０ １０４４２７０ １０４４２７０ １０４４２７０ ６２１７８０ ６２１７８０ ６２１７８０ ６２１７８０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ｓ ＬＲＩ ０ ２２５７ ０ ２３０４ ０ ２２７７ ０ ２２７６ ０ ２３３９ ０ ２３５５ ０ ２３７８ ０ ２３７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３ 估计结果还强烈支持了 ＦＤＩ 决定因素的传统观点：即 ＦＤＩ 被投资目的地更大的市场规模、
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的经济开放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所吸引，
而劳动力成本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产生了负面影响，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具体而言，地区市场规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显著促进了 ＦＤＩ 流入，反映了区位市场效应对于吸引 ＦＤＩ 起着重要作用；工
资水平（ｗａｇｅ）对 ＦＤＩ 流量的影响为负，说明工资水平上升会导致 ＦＤＩ 流入的减少，尤其是早期流

入中国的 ＦＤＩ 主要还是以成本驱动型为主，伴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价值链“外包”的
进程，中国凭借承接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代工；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的改善对

吸引外资起着显著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度（ｏｐｅｎ）的提高也将促进 ＦＤＩ 流入，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外开

放和国际合作领先于国内大多数省份，国际贸易通道较为顺畅，因此也是吸引外资最主要的集聚

区；人力资本（ｈｒ）对 ＦＤＩ 流量的影响为正，表明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员工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越高，生产率越高，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更强。 这一结果也回答了部分国外学者（Ｍａｓｋｕｓ，２０１３） ［２５］对

中国利用 ＦＤＩ 的疑问，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相对薄弱，而外资流入却持续强劲增长的悖论。 本

文研究表明，重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强的省份在利用外资方面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不违背

传统的理论。 因此，各地区更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集资本、技术和管理于一体的 ＦＤＩ 流量的

增加，进而带动本土企业发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各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２）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三个不同指标（ ＩＰＰ２、ＩＰＰ３ 和

ＩＰＰ４）从不同角度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实证结果如表 ３ 第（２）、（３）、（４）列所示，三个指标的系

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与估计值与第（１）列基本一致，表现出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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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稳健性。 第（２）列为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平均赔偿额替换 ＩＰＰ 的回归结果，ＩＰＰ２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意味着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越严厉，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在该地区投资；第（３）列
为用各省份省委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程度替换 ＩＰＰ 的回归结果，ＩＰＰ３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

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越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第（４）列显示了用专利保护实际效

果替换 ＩＰＰ 的回归结果，ＩＰＰ４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以专利度量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对吸

引外资的促进作用越大。
（３）样本期间划分问题。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呈现出低增长、低投资、低贸

易流动、低利率等特征，对全球 ＦＤＩ 流动也产生了剧烈影响：传统制造业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以高

科技、节能环保为核心的新兴制造业及服务业成为投资热点，发达国家 ＦＤＩ 回流趋势明显，发展中

国面临着资本外逃的压力。 为了排除 ２００８ 年前后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进一

步使用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企业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３ 第（５）、（６）、（７）、（８）列所示，各知识产权保

护指标系数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数值上大于全样本的结果，表明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对外资流量的促进作用更大。 金融危机后中国 ＦＤＩ 在产业结构和流动方向上都发生了新的变

化，中国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弱，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消费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上升，因
此知识产权保护对利用外资的实际效果趋于增强。

２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 ＦＤＩ 行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结果

低技术的边际产业转移在 ２０ 世纪末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产业转移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

业方向发展，国际投资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 为进一步探究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对利

用外资结构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 ＩＰＰ）与 ＦＤＩ 行业特征的交互项展

开分析。 表 ４ 第（１）、（２）列显示了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分组回归的结果。 结果显示，知识

产权保护执法水平（ ＩＰ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服务业的回归系数要明显大于制造业和全样本，
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更大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２。 这是因为，服务

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智慧和先进的理念等无形要素，这些无形要素

只有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才能够取得预期的高收益，否则很容易被竞争对手非法模仿和

剽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选择，为了加快利用服务业外资促进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重
视与服务业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 ４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 ＦＤＩ 行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分组直接回归

（１）制造业 （２）服务业

不同知识产权密集度

（３）制造业 （４）服务业 （５）技术密集

ＩＰ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３）

ＩＰＰ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９∗

（０ ０５３）

ＩＰＰ ×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０ １４７∗∗

（０ ０７０）

ＩＰＰ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ｃｈ
０ １４６∗∗

（０ ６８）

ｇｒｐｐｃ
１ ３８８∗∗∗

（０ ０１８）
１ ３１８∗∗∗

（０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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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分组直接回归

（１）制造业 （２）服务业

不同知识产权密集度

（３）制造业 （４）服务业 （５）技术密集

ｗａｇｅ
－ １ ４９７∗∗∗

（０ ０６８）
－ ０ ９７２∗∗∗

（０ ０６９）

ｉｎｆｒａ
０ ７１０∗∗∗

（０ ０３２）
０ ５８７∗∗∗

（０ ０３４）

ｏｐｅｎ
０ ６７０∗∗∗

（０ ０２１）
０ ６８５∗∗∗

（０ ０２０）

ｈｒ
０ ５５０∗∗∗

（０ ０３１）
０ ７３８∗∗∗

（０ ０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否 否 否

省份 × 年份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４３２２０ ５４９９９０ ３８８２６０ １０４９７０ ２０９９７０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ｓ ＬＲＩ ０ ２２７７ ０ ２２４９ ０ ２８２９ ０ ３０３８ ０ ２９１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４ 第（３）、（４）列显示了 ＩＰＰ 与制造业、服务业外资行业知识产权密集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的交互项

的回归结果，从专利密集度①的角度考察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密集型外资的影响。 专

利密集型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相比，具备更为明显的专利优势，依赖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参与市场

竞争。 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目录》重点包括信息基础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代交通装

备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高效节能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等，这些产业具有较强的创新活力，研发投入较大，对知识产权保护都较为敏感。 结果显示，无
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ＩＰＰ 与行业专利密集度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随着行业专利密集

程度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对该行业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也越大。
表 ４ 第（５）列显示了 ＩＰＰ 与外资行业技术密集度等级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从技术密集度的角

度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不同行业外资的影响。 这里根据技术密集程度将外资分为高技术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中技术（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ｃｈ）、低技术（Ｌｏｗ＿Ｔｅｃｈ）三大类：第一，对知识产权要求很高的技

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如化学、药品、计算机软件及设备、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投资大、产
出高、风险大的特点，对于此类外资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 ＦＤＩ 的联系非常密切；第二，对
知识产权要求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无机化学材料、塑料橡胶制品、电力传输和配电设备等，这
类产品资本投入高且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大，因此，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视程度也较高；第三，对
知识产权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肉类制品、乳制品、谷物研磨制品、杂类加工食品、家具制

造、杂类木制品等，这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主要靠成本优势、市场规模，对劳动力成本、外资优惠政策

较为敏感，而受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较小。 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技术密集行业，ＩＰＰ 与高技术、中等

技术行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实有利于提高外资的技术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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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利密集度指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的计算公式如下：制造业专利密集度 ＝ 行业发明专利授权数 ／ 该行业工业总产值；服务业专利

密集度 ＝ 行业发明专利授权数 ／ 该行业就业人员数（服务业没有具体到行业大类的工业增加值，故这里取人均指标）。



３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不同组织形式 ＦＤＩ 的差异化影响

表 ５ 第（１）、（２）、（３）列显示了模型（６）的回归结果，即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外资企业进

入方式的影响。
表 ５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不同组织形式 ＦＤＩ 的影响

变量 （１）全样本 （２）制造业 （３）服务业 （４）制造业 （５）服务业

ＩＰ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０９）
－ ０ ２０７∗∗∗

（０ ０２６）

ｇｒｐｐｃ
０ １３４

（０ ０８８）
０ １３７

（０ １１２）
０ １５６

（０ １４１）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５）
０ １４３

（０ １７５）

ｗａｇｅ
－ ０ ４３６∗∗

（０ １９５）
－ ０ ４２９∗

（０ ２４２）
－ ０ ３３８
（０ ３２５）

－ ０ ４３８∗

（０ ２３５）
－ ０ ３３６
（０ ３４４）

ｉｎｆｒａ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６）

ｏｐｅｎ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８）

０ ０６１
（０ １０１）

ｈｒ
－ ０ ７４３
（０ ４５８）

－ ０ ８３３
（０ ７１７）

－ １ １７５∗

（０ ６４２）
－ ０ ８５７
（０ ７１６）

－ １ １８９∗

（０ ６２６）

常数项
５ ２７６∗∗∗

（１ ６７０）
６ ０６４∗∗∗

（１ ５１８）
４ ３０７

（３ ３１４）
６ ０１０∗∗∗

（１ ４５３）
４ ８６８

（３ ７９９）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门类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类别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１１５ １４３９６ １７９６２ １４８３４ １６９９４

Ｒ２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７４７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７９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首先，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中，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 ＩＰＰ）的系数不显著，即地区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与 ＦＤＩ 进入方式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 其次，分别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进行回归发现，
对于制造业样本，ＩＰＰ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会增加企业以合资

方式进入的倾向，这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３） ［１９］利用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支
持了 Ｌｅａｈｙ 和 Ｎａｇｈａｖｉ（２０１０） ［１８］的假说。 而服务业样本中 ＩＰＰ 的系数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

为：中国服务市场潜力巨大，但服务业起步较晚，开放程度不高，高级服务业供给严重不足；跨国

服务企业选择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更有利于实现这种投资目标的选择；
服务业跨国公司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比，有着更强的技术专利垄断优势，进入成本也相对较低，
如果是跟随跨国制造业进入为其服务的，更不需要依赖东道国合作方提供本土化经营的经验。
表 ５ 第（４）、（５）列进一步检验了不同行业技术密集度对外资进入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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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执法水平（ ＩＰＰ）系数保持稳健，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技术密集度越

高，外资企业越可能以独资的形式进入，而不愿意通过与当地企业合资经营，与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１０） ［２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的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４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不同来源地外资的差异化影响

中国的外资来源结构很不平衡，约一半来自于中国港、澳、台地区，而资本潜力巨大的美国、欧
盟国家的对华投资却十分有限。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ＦＤＩ，其投资动机、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

文化都有较大差异，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敏感性也不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由于文化、地缘、
语言相近，港、澳、台地区是中国大陆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之后随着东亚地区 ＩＴ 产业链逐渐向中国

转移，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投资比重也较高，近年来，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消费

潜力，来自英、美、法、德等国的 ＦＤＩ 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态势。 一般认为，母国知识产权保护越严格，
其企业在中国投资时往往期望得到同样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 下面进一步考察外资来源地的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如何影响 ＩＰＰ 的 ＦＤＩ 区位选择效应。
表 ６ 第（１）（２）（３）列为将美国、欧洲外资企业与其他来源地的外资进行比较的结果。 就

全样本而言，ＩＰＰ 与美国外资虚拟变量（ＵＳＡ）、欧洲外资虚拟变量（ＥＵＲ）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正，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提高对美国和欧洲外资的促进作用高于其他地区外

资。 制造业和服务业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加强对欧美服务业外资的影响

也都大于制造业，对欧洲服务业外资的促进作用最大，交互项系数达到了 ０ ２５２，且在 １％ 的水

平上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从投资动机看，在我国投资的欧美企业大多是市场寻求型，其
投资动机是不断扩大升级的中国消费市场，与日、韩等国家的外向型 ＦＤＩ 不同，欧美企业更希望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增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第二，欧美企业的技术密集度要普遍高于其

他地区，其技术以原创性核心技术为主，不同于日、韩等国家的应用开发类技术，前者需要投入

的经费和人力资本都要远远超过后者，因此更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来独享知识产权带来的

市场利益；第三，欧美国家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国内政策法规等文化制度层面的差异

较大，导致企业在中国经营管理时会有更多疑虑，因而更希望有严格的法律保护来维护其合法

权益。
表 ６ 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对不同来源地外资的影响

变量
特定国家

（１）全样本 （２）制造业 （３）服务业

ＧＰ 专利保护指数

（４）全样本 （５）制造业 （６）服务业

ＩＰＰ × ＵＳＡ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４）
０ １０２

（０ ０７８）
０ ２００∗∗

（０ ０８４）

ＩＰＰ × ＥＵＲ
０ １６９∗∗∗

（０ ０４７）
０ １２８∗∗

（０ ０６１）
０ ２５２∗∗∗

（０ ０８３）

ＩＰＰ × ＧＰ
０ １１９

（０ ０９３）
０ １８１∗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２００）

省份 ×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２４３４０ ３５１７５０ ４３１４００ ８３０４９０ ３５２８３０ ４３６２００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ｓ ＬＲＩ ０ ２９１２ ０ ２９６０ ０ ２９１３ ０ ２９１５ ０ ２９３６ ０ ２９４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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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 ＩＰＰ 与不同来源地 ＧＰ 专利保护指数（ＧＰ）的交互项，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 第

（５）列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来源地 ＧＰ 指数越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时，该国

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时会更加重视目的地的知识产权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对该

国企业的吸引力越大。 主要原因在于：从技术上来看，当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严格时，为降

低技术溢出的风险，该国企业更倾向于在知识产权保护强的地区投资；从外资企业角度看，若母

国制度环境较好，为了更好与东道国融合也会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更好、法律制度健全的地区进

行投资。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利用好外资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和改革

深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作为一种制度优势对外

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及对不同行业、不同技术密集度、不同组织形式外资企业的差异化

影响。 其次，从不同角度出发构建了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指标，较为全面地衡量了中国地方知

识产权的实际保护水平。 最后，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外资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利用外资流量和结构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

度，有利于促进 ＦＤＩ 的流入，且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对利用外资的实际效果趋于增强；第二，知
识产权保护会影响外资的构成，对服务业外资、专利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高的外资促进作用更大，
而对那些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影响相对较小；第三，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通过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方

式，对一国外资的组织形式和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增加制造业外资企业以合

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倾向，但会鼓励服务业外资以独资的方式的进入；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对 ＦＤＩ 区
位选择的影响因外资来源地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欧美外资、母国知识产权制度更完善的外资，相对

而言对投资目的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更加敏感。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进入中国各地区的外资流量和结构有显著的影

响，因此，对于我国进一步融入“双循环”，适应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利用外资和深化对外开放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鉴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能够增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据此，
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强化社会民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打击非法侵权行为，并推进知识产权行

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的同时降低外资企业的维权成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以降低外资企业的信息获取等方面的额外成本，保障外资企业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和创新收益，从
而促进外资流入。 其次，鉴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加强对技术密集型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更

大，据此，各地方政府在扩大服务业、高技术行业外资市场准入的同时，还应结合不同产业领域的特

征以及发展政策，细化适应不同产业领域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行

“强专利”政策，加强产权保护，建立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制环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
而促进外商对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和现代服务业的大规模投资，优化外资行业结构，推动整体产业结

构升级。 最后，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影响了外资企业投资方式，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

增加制造业外资企业采取合资方式进入的倾向，据此，各地方政府应对外资企业在华研究机构和技

术成果提供知识产权保障方面的支持，减少合资企业对技术泄露、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担忧，维系

合资关系的稳定性，支持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活动，进而推动中外技术合

作的开展以及合法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 此外，地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能优化外资来源结构，保
证中国外资流入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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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ｓ ｒｉｓ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ｂ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ｌｏｗ⁃ｅ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ＤＩ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ｏｏ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Ｄ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ＤＩ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ＤＩ，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ＤＩ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ｂｕ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ｈｉｐ ＦＤＩ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ｉｃｔｅｒ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ＤＩ，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Ｄ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Ｒ＆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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